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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鼓励和引导纳税人增强依法诚信纳税意识，主动纠正纳税

失信行为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

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9〕

35号），现就纳税信用修复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纳入纳税信用管理的企业纳税人，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，

可在规定期限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纳税信用修复。 

（一）纳税人发生未按法定期限办理纳税申报、税款缴纳、

资料备案等事项且已补办的。 

（二）未按税务机关处理结论缴纳或者足额缴纳税款、滞纳

金和罚款，未构成犯罪，纳税信用级别被直接判为 D 级的纳税人，

在税务机关处理结论明确的期限期满后 60 日内足额缴纳、补缴的。 

（三）纳税人履行相应法律义务并由税务机关依法解除非正

常户状态的。 

《纳税信用修复范围及标准》见附件 1。 

二、符合本公告第一条第（一）项所列条件且失信行为已纳

入纳税信用评价的，纳税人可在失信行为被税务机关列入失信记

录的次年年底前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信用修复申请，税务机关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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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《纳税信用修复范围及标准》调整该项纳税信用评价指标分值，

重新评价纳税人的纳税信用级别；符合本公告第一条第（一）项

所列条件但失信行为尚未纳入纳税信用评价的，纳税人无需提出

申请，税务机关按照《纳税信用修复范围及标准》调整纳税人该

项纳税信用评价指标分值并进行纳税信用评价。 

符合本公告第一条第（二）项、第（三)项所列条件的，纳税

人可在纳税信用被直接判为 D级的次年年底前向主管税务机关提

出申请，税务机关根据纳税人失信行为纠正情况调整该项纳税信

用评价指标的状态，重新评价纳税人的纳税信用级别，但不得评

价为 A级。 

非正常户失信行为纳税信用修复一个纳税年度内只能申请一

次。纳税年度自公历 1月 1日起至 12月 31日止。 

纳税信用修复后纳税信用级别不再为 D级的纳税人，其直接

责任人注册登记或者负责经营的其他纳税人之前被关联为 D 级的，

可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解除纳税信用 D级关联。 

三、需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纳税信用修复申请的纳税人应填

报《纳税信用修复申请表》（附件 2），并对纠正失信行为的真

实性作出承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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